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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，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，建邺区行政争议调处中心坚持“复议为民、复议护企”理念，将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作为工作核心，主动靠前、精准发力，近日成功化解一起涉企行政处罚复议案件，为企业正常经营保驾护航，以法治力量为企业发展注入信心。
某企业在企查查上发现其被建邺区建设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处罚事由涉及起重设备安装、租赁业务。但该企业明确表示，其从未在南京市从事过相关业务，且处罚案卷材料中以该企业名义签订的塔吊、安拆合同，以及相关委托书上的企业盖章及委托代理人签字均系伪造。该企业认为，建邺区建设局在未充分调查核实材料真实性的前提下作出处罚决定，程序不当、事实不清，遂向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。
案件受理后，建邺区行政复议中心坚持“案结事了、政和企顺”的工作目标，主动对接公安机关核实情况，确认该企业就伪造材料事宜已报案，公安机关已对伪造材料的个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，涉案处罚决定的作出缺乏合法事实依据。在查明案件事实后，区建设局明确表示愿意撤销案涉行政处罚决定，但因行政流程规范要求，撤销工作需一定时间。此时，复议机关了解到该企业正着急参与招投标，涉案处罚决定及信用平台公示信息若不能及时撤销，将直接影响企业投标资格。为切实解决企业急难愁盼问题，建邺区行政复议中心依托区行政争议调处中心，立即开展争议化解工作。一方面向区建设局强调企业招投标的紧迫性，指导其简化流程、开辟绿色通道，加快撤销处罚决定的办理进度；另一方面向企业说明行政流程的合规要求，缓解企业焦虑情绪。同时督促区建设局在撤销处罚决定后，及时向信用平台报送相关信息，确保该处罚信息在信用平台及时消除，解除对企业招投标的限制。最终，该争议得到及时高效化解。
此次案件的成功化解，是建邺区践行“复议护企”理念、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生动实践，也是不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具体举措。下一步，建邺区行政复议中心、建邺区行政争议调处中心将持续聚焦涉企行政争议，不断优化复议办案流程，强化矛盾调处能力，主动延伸服务触角，将实质性化解争议贯穿复议全过程，及时化解企业发展中的法治难题，依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，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。



